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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設置要點第五點、第六點修正草案 

總說明 

 

本要點於民國 92 年 10 月 24 日輔導委員會議通過施行至今，

並設「學生輔導諮詢委員會」審議學生輔導中心業務。103年學生輔導

法通過施行，105 年本校全方位學生輔導辦法通過施行，並依學生輔

導法第八條規定設置「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然歷年執行上開二項委員會運作，發現因名稱容易造成混淆，「學

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應屬全校性質，用以統整校內相關單位資源，訂

定學生輔導工作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學生輔導諮詢委員會」

設立目的則在於審議學生輔導中心業務。 

綜上，為利區辨此二項委員會，爰擬修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

生輔導中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其修正內容如下： 

一、更改「學生輔導諮詢委員會」名稱為「學生輔導中心諮詢委員會」，

使更符合其功能性質，並能與「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區辨。（修

正條文第五點、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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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設置要點 

第五點、第六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本中心設「學生輔導中

心諮詢委員會」審議本

中心業務。委員會置主

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

任之，置委員十五至二

十一人，含校外學者專

家一名，由校長就本校

相關人員及校外專家

學者遴聘之，任期一

年，為無給職。每學年

至少召開諮詢會議一

次，由校長或其指定委

員一人擔任主席，本中

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五、本中心設「學生輔導諮

詢委員會」審議本中心

業務。委員會置主任委

員一人，由校長兼任

之，置委員十五至二十

一人，含校外學者專家

一名，由校長就本校相

關人員及校外專家學

者遴聘之，任期一年，

為無給職。每學年至少

召開諮詢會議一次，由 

校長或其指定委員一

人擔任主席，本中心主

任擔任執行秘書。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更改「學生輔導諮詢委

員會」名稱為「學生輔

導中心諮詢委員會」，

使更符合其功能性質，

並能與「學生輔導工作

委員會」區辨 

六、本中心每學期工作計畫

與經費應提經學生事

務處學期會議統籌審

議。每學年工作報告應

提報學生輔導中心諮

詢委員會。 

六、本中心每學期工作計畫

與經費應提經學生事

務處學期會議統籌審

議。每學年工作報告應

提報學生輔導諮詢委

員會。 

更改「學生輔導諮詢委

員會」名稱為「學生輔導

中心諮詢委員會」，使更

符合其功能性質，並能

與「學生輔導工作委員

會」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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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24 日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1 月 7 日本校第 88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14 日學生輔導諮詢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24 日本校第 32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9 日學生輔導諮詢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 日本校第 345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8 日本校第 34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0 日學生輔導諮詢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3 日本校第 36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年○月○日本校第○○○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學生心理健康、增進學校生活、學

生學習適 應及生涯發展規劃，依據學生輔導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九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規定設 立本校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二、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 實施個別諮商與輔導。 

(二) 實施團體諮商與輔導。 

(三) 心理測驗之實施與解釋。 

(四) 學生轉銜輔導。  

(五) 緊急及高關懷個案之管理。  

(六) 志工培訓與同儕輔導。 

(七) 心理衛生推廣活動。 

(八) 辦理專業訓練、實習及督導。 

(九) 諮商與輔導相關問題之研究。  

(十) 其他諮商與輔導相關事項。  

三、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本中心業務，由學務長推薦具心理與輔導專業之助

理教授以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由校長聘任。  

四、本中心置專任研究人員若干人，負責心理諮商相關業務之推展，並視業務實

際需要，得聘請校內外專業人員為兼任輔導老師或諮商心理師，從事心理諮

商與輔導、緊急個案處理，以及本中心相關業務。本中心視實際需要，得聘

請校內外專業人員若干人擔任督導。督導本中心個、團體諮商心理師與輔導

老師之實務工作。 

五、本中心設「學生輔導中心諮詢委員會」審議本中心業務。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一人，由校長兼任之，置委員十五至二十一人，含校外學者專家一名，由校

長就本校相關人員及校外專家學者遴聘之，任期一年，為無給職。每學年至

少召開諮詢會議一次，由校長或其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席，本中心主任擔任

執行秘書。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本中心每學期工作計畫與經費應提經學生事務處學期會議統籌審議。 

每學年工作報告應提報學生輔導中心諮詢委員會。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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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商標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校各單位欲申請商標

註冊，應提具申請表送研究發

展處，經本校核准後，由研究

發展處以校為所有人名義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商標申請及維護費用

（含申請費、申復費、註冊

費、延展註冊費、事務所服務

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規費

等），由申請單位及校方各分擔

百分之五十。 

第六條  本校各單位欲申請商標

註冊，應提具申請表送研究發

展處，經本校核准後，由研究

發展處以校為所有人名義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申請註冊費

用由申請單位及校方各分擔百

分之五十。 

考量商標申請及維護費

用非僅有「申請註冊費」，

尚包含申復費以及後續

維護費用、委託商標事務

所服務費用、政府規費

等，爰於本次增列第二

項，所需費用由申請單位

及校方各分擔百分之五

十，以撙節校務基金支

出。 

第七條  欲使用本校商標者，應

獲得本校同意或授權。 

  一、本校各單位、教職員工

生、學生社團或各地校友

會等非商業使用本校商標

者，除名片、文書應用免

報備外，應填具申請表向

研究發展處申請並經校方

核准後，依合理使用之方

法使用本校商標。 

  二、涉及商業行為之使用者，

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計畫

書提請本校同意或授權始

得使用，計畫書內容應包

含： 

      (一)申請單位簡介及實

績。 

      (二)商標應用目的。 

      (三)商品設計理念、設計

圖及營運計畫。 

      (四)商品品項、數量及定

價。 

第七條  欲使用本校商標者，應

獲得本校同意或授權。 

  一、本校各單位、教職員工

生、學生社團或各地校友

會等非商業使用本校商標

者，除名片、文書應用免

報備外，應填具申請表向

研究發展處報備後依合理

使用之方法使用本校商

標。 

  二、涉及商業行為之使用者，

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計畫

書提請本校同意或授權始

得使用，計畫書內容應包

含： 

      (一)申請單位簡介及實

績。 

      (二)商標應用目的。 

      (三)商品設計理念、設計

圖及營運計畫。 

      (四)商品品項、數量及定

價。 

一、第一項第一款有關非

商業使用之報備程

序，係請申請單位填

具「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商標授權申請表

【非商業使用】」，會

辦研究發展處，陳核

副校長及校長核准，

爰依行政流程修正

文字用語。 

二、新增第二項，本校圖

書館出版中心為行

銷並建立本校品牌，

提升本校商品之質與

量，訂有「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出版中

心商品設計授權回饋

實施要點」，以販售

代表本校形象之相

關商品；另為協助本

校各單位所製作之

公關品、紀念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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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請授權使用期間。 

      (六)權利金或回饋金之計

算。 

  三、涉及商業行為之使用者，

申請單位僅得依據申請書

載列之商品品項及數量製

作、販售。如需增加或變

更商品品項或數量，需重

新提請本校同意授權始得

使用。 

        如使用本校商標係屬單

位業務職掌範疇（例如本校圖

書館出版中心販售紀念品等），

則逕依單位權責規定辦理，免

依前項規定提送申請。 

      (五)申請授權使用期間。 

      (六)權利金或回饋金之計

算。 

  三、涉及商業行為之使用者，

申請單位僅得依據申請書

載列之商品品項及數量製

作、販售。如需增加或變

更商品品項或數量，需重

新提請本校同意授權始得

使用。 

品等商品的販售，訂

有「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圖書館出版中心

商 品 代 售 實 施 要

點」，考量此類使用

本校商標情事係屬

單位業務職掌範疇，

爰新增如屬本校單

位業務職掌範疇而

使用商標者，則由該

單位依權責規定使

用，免提送使用申請

表，以符合實務運作

及簡化行政流程。 

第八條  商標授權回饋金按商品

定價百分之十為原則計算。  

        商標授權回饋金得包含

於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契約之

授權金，免依本辦法第七條及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八條  商標授權回饋金按商品

售價百分之十為原則計算。 

 

一、本辦法修正後第七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涉及商業行為之

使用者，應填具申請

表並檢附計畫書提

請本校同意或授權

始得使用，計畫書內

容應包含商品品項、

數量及定價。爰將本

條「售價」修正為「定

價」，以求一致性。 

二、另回饋金採「定價」

百分之十計算，可避

免被授權者運用商

品促銷手法降低商

品售價，因而影響本

校原預期收取回饋

金之金額。 

三、增列第二項，為利計

畫團隊彈性使用，如

授權之商標為搭配

技術或著作授權者，

得直接內含於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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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免另依本條收取

百分之十回饋金。  

第九條  獲得本校商標授權者，

使用本校商標應符合相關商品

標示、消費者保護、營利、稅

制等相關法令規定，且應負商

品安全及商品侵權責任。其餘

相關細節另以授權契約訂之。 

 本條新增，用以確保獲本

校商標授權者於使用本

校商標時應符合政府相

關法令規範，以及負擔商

品安全及侵權責任，並於

本校授權契約另訂細項

約定之。 

第十條  本校商標權益受侵害

時，由本校委請法律顧問處

理。 

 

第九條  本校商標權益受侵害

時，由本校委請法律顧問處

理。 

原第九條遞移至第十 

條。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

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自發布日施行。 

一、原第十條遞移至第

十一條。 

二、新增修正時亦報經

行政會議通過程序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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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商標管理辦法(草案) 

99年 5月 5日第 32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5月 29日第 36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年 10月 7日第 36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年 10月 05日第 000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稱本校)為維護管理本校校徽及其他依法註冊取得商標

之權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有關商標註冊之申請、維護與授權等相關事項，由研究發展處統籌辦理。 

第三條  為管理本校商標，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商標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置委員 11至 13人，由副校長、研發長、主任秘書、產學合作組組

長、教師代表及校外專家學者等共同組成之，副校長為召集人。 

        委員經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本校商標權益保護爭議事項之審議。 

        二、有關商標授權重大爭議事項之審議。 

        三、其他相關事宜。 

第五條  本委員會得視個案召開會議，其決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會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校各單位欲申請商標註冊，應提具申請表送研究發展處，經本校核准後，由

研究發展處以校為所有人名義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商標申請及維護費用（含申請費、申復費、註冊費、延展註冊費、事務所服務 

        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規費等)，由申請單位及校方各分擔百分之五十。 

第七條  欲使用本校商標者，應獲得本校同意或授權。 

        一、本校各單位、教職員工生、學生社團或各地校友會等非商業使用本校商標

者，除名片、文書應用免報備外，應填具申請表向研究發展處申請並經校

方核准後，依合理使用之方法使用本校商標。 

        二、涉及商業行為之使用者，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計畫書提請本校同意或授權

始得使用，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一)申請單位簡介及實績。 

            (二)商標應用目的。 

            (三)商品設計理念、設計圖及營運計畫。 

            (四)商品品項、數量及定價。 

            (五)申請授權使用期間。 

            (六)權利金或回饋金之計算。 

        三、涉及商業行為之使用者，申請單位僅得依據申請書載列之商品品項及數量

製作、販售。如需增加或變更商品品項或數量，需重新提請本校同意授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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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得使用。 

        如使用本校商標係屬單位業務職掌範疇（例如本校圖書館出版中心販售紀念品 

        等），則逕依單位權責規定辦理，免依前項規定提送申請。 

第八條  商標授權回饋金按商品定價百分之十為原則計算。 

        商標授權回饋金得包含於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契約之授權金，免依本辦法第七

條及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九條  獲得本校商標授權者，使用本校商標應符合相關商品標示、消費者保護、營 

        利、稅制等相關法令規定，且應負商品安全及商品侵權責任。其餘相關細節另 

        以授權契約訂之。 

第十條  本校商標權益受侵害時，由本校委請法律顧問處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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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約
用

人
員

管
理

要
點

第
十

點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十
、
學
士
級

以
上
約
用
人
員
之
陞
遷
及
降
職
級
：
 

(一
)陞

遷
職
稱
、
等
級
、
比
例
及
資
格
條
件
：
 

約
用
人
員
之
陞
遷
，
係
依
序
列
逐
級
循
序
擇
優
陞
任
，
各
序
列
陞
遷
規
定
如
下
：
 

序 列
 

職
  
  
  
稱
 

陞
遷
人
數

比
例
 

資
格
條
件
 

行
政
類
 

技
術
類
 

研
發
類
 

 
 

一
 

高
級
 

行
政
 

秘
書
 

高
級
 

技
術
師
 

高
級
 

心
理
師
 

高
級
 

研
發
師
 

校
定

總

額
至

多
5

人
且

各

一
級

單

位
合

計

至
多
1人

 

1.
任

第
二

序
列

職
務

滿
五

年
以
上
，
且
最
近
四
年
年

終
考

評
均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前
述
滿
五
年
係
以
陞

遷
年
度
計
算
。
 

2.
研

訂
執

行
校

務
政

策
或

計
畫
，
績
效
良
好
且
有
具

體
事
蹟
。
 

3.
被

推
薦

人
需

經
本

校
職

員
陞

遷
專

案
小

組
複

評

通
過
。
 

二
 

資
深
 

行
政
 

秘
書
 

資
深
 

技
術
師
 

資
深
 

心
理
師
 

資
深
 

研
發
師
 

佔
全

校

總
約

用

人
數

至

多
10
％
 

 

1.
任

第
三

序
列

職
務

滿
四

年
以
上
，
且
最
近
三
年
年

終
考

評
均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前
述
滿
四
年
係
以
陞

遷
年
度
計
算
。
 

2.
負

責
創

新
業

務
或

提
出

具
體
興
革
制
度
意
見
，
經

採
行
後
績
效
良
好
。
 

3.
完

成
中

高
階

人
員

研
習

班
，
並
通
過
檢
核
取
得
結

訓
證
明
文
件
。
 

4.
具

備
相

當
全

民
英

檢
中

級
以

上
英

語
能

力
(1
10

年
1月

1日
起
適
用
)。

 

5.
被

推
薦

人
需

經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陞

遷
審

定
小

組

面
試
複
評
通
過
。
 

十
、
學
士
級
以
上
約
用
人
員
之
陞
遷
及
降
職
級
：
 

(一
)陞

遷
職
稱
、
等
級
、
比
例
及
資
格
條
件
：
 

約
用
人
員
之
陞
遷
，
係
依
序
列
逐
級
循
序
擇
優
陞
任
，
各
序
列
陞
遷
規
定
如
下
：
 

序 列
 

職
  
  
  
稱
 

陞
遷
人
數

比
例
 

資
格
條
件
 

行
政
類

技
術
類

研
發
類

 
 

一
 

高
級

行
政

秘
書

高
級
 

技
術
師

高
級
 

心
理
師

高
級
 

研
發
師

校
定

總

額
至

多
5

人
且

各

一
級

單

位
合

計

至
多
1人

 

1.
任

第
二

序
列

職
務

滿
五

年
以
上
，
且

最
近
四
年
年

終
考

評
均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前

述
滿

五
年

係
以

陞

遷
年
度
計
算
。
 

2.
研

訂
執

行
校

務
政

策
或

計
畫
，
績
效

良
好

且
有

具

體
事
蹟
。
 

3.
被

推
薦

人
需

經
本

校
職

員
陞

遷
專

案
小

組
複

評

通
過
。
 

二
 

資
深
 

行
政
 

秘
書
 

資
深
 

技
術
師

資
深
 

心
理
師

資
深
 

研
發
師

佔
全

校

總
約

用

人
數

至

多
10
％
 

 

1.
任

第
三

序
列

職
務

滿
四

年
以
上
，
且

最
近
三
年
年

終
考

評
均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前

述
滿

四
年

係
以

陞

遷
年
度
計
算
。
 

2.
負

責
創

新
業

務
或

提
出

具
體
興
革
制
度
意
見
，
經

採
行
後
績
效
良
好
。
 

3.
完

成
中

高
階

人
員

研
習

班
，
並

通
過

檢
核

取
得

結

訓
證
明
文
件
。
 

4.
具

備
相

當
全

民
英

檢
中

級
以

上
英

語
能

力
(1
10

年
1月

1日
起
適
用
)。

 

5.
被

推
薦

人
需

經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陞

遷
審

定
小

組

面
試
複
評
通
過
。
 

配
合

本
校

雙
語

大
學

計
畫

，
精

進

本
校

行
政

人
員

英
語

能
力

，
擬

參

照
公

務
人

員
陞

遷
應

具
備

全
民

英

檢
中

級
以

上
之

資
格

，
爰

修
序

列

三
資

格
條

件
之

之
英

語
能

力
標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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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行
政
秘

書
 

技
術
師
 

一
級

心

理
師
 

研
發
師
 

佔
全

校

總
約

用

人
數

至

多
20
％
 

1.
本

校
服

務
年

資
滿

三
年

以
上
，
且
最
近
二
年
年
終

考
評
均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2.
對

本
職

工
作

或
主

管
業

務
提

出
積

極
改

革
創

新

措
施
且
有
具
體
績
效
。
 

3.
完

成
基

層
人

員
晉

升
訓

練
，
並
通
過
檢
核
取
得
結

訓
證
明
文
件
。
 

4.
英
語
能
力
標
準
，
下
列
二

款
條
件
之
一
者
：
 

(1
)
具

全
民

英
檢

中
級

以
上

資
格
。
 

(2
)
具

全
民

英
檢

初
級

，
且

陞
任

前
二

年
內

已
取

得

36
小

時
以

上
英

語
進

修

訓
練

證
明

；
英

語
進

修

訓
練

證
明

係
指

本
校

進

修
推

廣
學

院
開

辦
之

英

語
相

關
課

程
，

或
參

加

本
校

雙
語

工
作

坊
相

關

課
程

，
並

經
本

校
雙

語

辦
公
室
同
意
採
認
。
 

  

 

三
 

行
政
秘

書
 

技
術
師

一
級

心

理
師
 

研
發
師
 

佔
全

校

總
約

用

人
數

至

多
20
％
 

1.
本

校
服

務
年

資
滿

三
年

以
上
，
且
最

近
二

年
年

終

考
評
均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2.
對

本
職

工
作

或
主

管
業

務
提

出
積

極
改

革
創

新

措
施
且
有
具
體
績
效
。
 

3.
完

成
基

層
人

員
晉

升
訓

練
，
並

通
過

檢
核

取
得

結

訓
證
明
文
件
。
 

4.
具

備
相

當
全

民
英

檢
初

級
以

上
英

語
能

力
(1
10

年
1月

1日
起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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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管理要點修正草案 
95年10月04日第313次行政會議通過 

96年10月17日第26次行政主管業務會報通過 

96年12月12日第318次行政會議通過 

98年05月20日第45次行政主管業務會報通過 

98 年 05 月 22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61 次會議通過 

98 年 08 月 14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80140653 號函同意備查 

                             99年4月21日第52次行政單位主管業務會報及同年6月25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修正第20點 

99年12月1日第330次行政會議及同年12月9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70次會議修正第7點約用契約書及第20點 

101年10月03日第337次行政會議通過 

101 年 10 月 25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76 次會議通過 

102年11月27日第342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02 年 12 月 23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82 次會議通過 

104年10月7日第349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04 年 12 月 16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90 次會議通過 

105 年 11 月 1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94 次會議通過 

106 年 11 月 6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98 次會議通過 

108年11月27日第366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08 年 12 月 23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12 次會議通過 

109年3月11日第367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09 年 4月 30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14 次會議通過 

109 年 12 月 2 日第 370 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09 年 12 月 17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17 次會議通過 

110 年 10 月 13 日第 373 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10 年 10 月 22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21 次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大學法第十四條、國立大專校院行政人力契僱化實施原則及國立

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之。 

二、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以契約進用，由校務基金按月

計酬之專任工作人員（以下簡稱約用人員）之權利與義務，特訂定本要點。 

研究計畫進用之人員、臨時工及工讀生不適用本要點之規範，惟其他另有

規定者，得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三、本要點約用人員所需經費，在本校校務基金相關經費內支應，但以自籌收

入支應者仍受總額百分之五十範圍之限制。 

四、各單位約用人員之進用，應循下列程序辦理： 

（一）填具進用約用人員員額申請書，並循行政程序簽報校長同意後辦理。 

（二）公告：均應辦理公開甄選，將徵才資訊刊載於報刊或網路上，公告期

間至少三個工作日以上，除正取名額外，得增列候補名額，其名額不

得逾職缺數三倍，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六個月。 

本校現任助教轉任者，得專案簽准免經公告及初審程序。 

本校現職約用人員不得投遞同一單位內同類別職缺。 

（三）初審：由各單位自行組成三人以上甄選小組，辦理甄選。 

（四）複審：填具約用人員提聘單提本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會議通過，簽報

11 of 32



校長核定後進用。 

本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置委員九人，教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為當然委員，

另由校長就各學院院長中指定二人為指定委員，委員任期二年，期滿

得連任。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委員應親自出席，當然委員因故不克出席時，得書面委託經核定之職

務代理人代為出席，會議須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

約用。應迴避人員在各該主管接任以前已約用者，續約時不受此限，

但學校得視情況調整其服務單位。 

五、新聘及改聘約用人員之等級、類別及職稱規定如下： 

類別
職稱

等級     
行政類 技術類 研發類 

博士級  工程師 管理師 

碩士級 
行政專員 
專案經理 

技術專員 
心理師 
專案經理 

研發專員 
專案經理 

學士級 行政幹事 技術幹事  

專科級 行政佐理 技術佐理  

高中級 行政書記 技術士  

專案經理職稱僅適用績效營運管理業務單位。 

六、各單位新進約用人員應具高中職以上學歷，並依工作職責程度約用適當等

級；約用人員應至少具備約用等級之學歷。 

但因單位業務性質屬性特殊，或職責程度所需，得就約用等級、學歷或薪

資彈性調降。 

七、支領月退休金（俸）之公教及軍職人員再任為約用人員，應主動告知本校，

其薪資達依其適用退休法令規定之數額者，須停支其月退休金（俸）及優

惠存款。 

八、約用人員應與本校簽訂約用契約書（附件一）。 

約用人員之工作項目，應由其服務單位於契約書中明定，以資遵守。 

九、新進之約用人員，應先予試用三個月，試用期滿經約用單位考核，成績及

格者，予以正式約用，試用年資得予併計；試用成績不及格者，報經校長

核定，不予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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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單位必要時得簽准延長試用一至三個月。 

各單位有業務需要且年度考評合格者得予續約。 

十、學士級以上約用人員之陞遷及降職級： 

(一)陞遷職稱、等級、比例及資格條件： 

約用人員之陞遷，係依序列逐級循序擇優陞任，各序列陞遷規定如下： 

序

列 

職      稱 
陞遷人數 

比例 
資格條件 

行政類 技術類 研發類   

一 
高級行政

秘書 

高級技

術師 

高級心

理師 

高級研發師

校定總額至

多5人且各

一級單位合

計至多1人 

1.任第二序列職務滿五年以

上，且最近四年年終考評均

考列甲等以上。前述滿五年

係以陞遷年度計算。 

2.研訂執行校務政策或計畫，

績效良好且有具體事蹟。 

3.被推薦人需經本校職員陞遷

專案小組複評通過。 

二 
資深行

政秘書 

資深技

術師 

資深心

理師 

資深研發師

佔全校總約

用人數至多

10％ 

 

1.任第三序列職務滿四年以

上，且最近三年年終考評均

考列甲等以上。前述滿四年

係以陞遷年度計算。 

2.負責創新業務或提出具體興

革制度意見，經採行後績效

良好。 

3.完成中高階人員研習班，並

通過檢核取得結訓證明文

件。 

4.具備相當全民英檢中級以上

英語能力(110年1月1日起適

用)。 

5.被推薦人需經本校約用人員

陞遷審定小組面試複評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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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序列之職務加給均分為六等級，晉陞者得依本校約用人員薪級表支

給職務加給，由陞任序列之第一級起支；任現職之年終考評，最近二年

均考列甲等以上，或最近三年二年考列甲等一年考列乙等以上，工作表

現績優且有具體業務績效者，得於辦理陞遷作業時，由單位推薦，經人

事室彙整簽奉校長核定後，改支同序列高一等級之職務加給。 

(二)陞遷作業程序如下： 

1.人數計算基準： 

  （1）一年辦理一次，陞遷人數百分比係以當年度一月一日在職約用

人員人數計算，每年各序列合計陞遷人數以百分之三為上限，

人數未達一人者，以一人計；學校得視業務需求及經費狀況在

陞遷比例額度內決定陞遷名額。  

  （2）已陞遷人員總數應受控管，各一級單位內序列三人員至多為現

職人數百分之二十，序列二人員至多為現職人數百分之十，序

列一人員至多一名；各一級單位每年度推薦人數，應以本項比

例依四捨五入計算。 

  （3）每一年度應組成約用人員陞遷審定小組，除原約用人員審核小

三 
行政秘

書 

技術師 

一 級 心

理師 

研發師 

佔全校總約

用人數至多

20％ 

1.本校服務年資滿三年以上，且

最近二年年終考評均考列甲

等以上。 

2.對本職工作或主管業務提出

積極改革創新措施且有具體

績效。 

3.完成基層人員晉升訓練，並

通過檢核取得結訓證明文

件。 

4.英語能力標準，下列二款條

件之一者： 
(1)具全民英檢中級以上資格。

(2)具全民英檢初級，且陞任前

二年內已取得36小時以上英

語進修訓練證明；英語進修

訓練證明係指本校進修推廣

學院開辦之英語相關課程，

或參加本校雙語工作坊相關

課程，並經本校雙語辦公室

同意採認。 

14 of 32



組成員外，另增置行政主管一人、學院院長一人、職員代表一

人、約用代表一人(各一級單位委員至多一人)，共計十三人，

審定當年度各序列得陞遷人數。 

2.評分標準：依本校約用人員陞遷評分標準表(附件二)辦理。 

3.單位推薦及初審： 

（1）由各一級單位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推薦，單位現職約用人

員人數在十五人以下者得推薦一人，十六人以上者得推薦二人，

三十人以上者得推薦三人，六十人以上者得推薦四人，各學院所

屬之系、科、所則由學院合併辦理。 

（2）符合陞遷資格且經單位推薦者，應填具本校約用人員陞遷意願書

及評分表、陞遷具體工作績效表(附件三)併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單

位審核；單位推薦人數超過一人時，應先進行初審排定推薦順序

後，將前項表件送人事室彙辦。 

4.約用人員陞遷審定小組會議複審：本校約用人員陞遷審定小組參考單

位初審結果，依本校約用人員陞遷評分標準規定進行複審排序，必要

時得請相關人員列席說明。 

5.校長核定：本校約用人員陞遷審定小組複審後，簽請校長圈定人選。 

(三)有下列各款情事之ㄧ者，不得辦理陞遷： 

1.最近三年內曾受申誡以上處分。 

2.留職停薪期間。 

(四)約用人員對於陞遷職務確不能勝任時，得降一等級職務加給；現支給第

一、二序列第一級職務加給者，得降次一序列職稱，支給第三級職務加

給。由單位主管簽註具體事由，提本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會議審議通

過，簽奉校長核定，自次年度起辦理。 

(五)績效營運管理業務單位、資訊中心資訊類約用人員不適用本陞遷規定。 

十一、約用人員經單位主管協調調整一級服務單位涉及約用類別或薪資變更

者，應循改聘程序辦理。 

十二、約用人員約用期間於上班時間內，不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惟考評

甲等以上者經單位主管同意，得於非上班時間兼任其他計畫研究助理，

兼職酬勞以支領二個工作酬金為限，且每月支領總額不得超過薪資總額

之三分之一。非上班時間內之兼職、兼課，應循行政程序事先簽奉校長

同意，且每週合計不得超過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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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人員考評乙等或未辦理考評但有特殊情形者，經單位主管同意，得

兼任其他計畫研究助理。 

違反前述規定者，列入平時考評及年終考評參據並得依第十四點予以懲

處。 

十三、約用人員經行政程序簽奉校長同意得在職進修，但不予經費補助。 

上班時間內進修每週以八小時為限，以特別休假或事假前往。 

十四、約用人員之獎懲，應依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點之規定，填具約用人員獎

懲建議表(附件四)，提本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會議審議通過，簽報校長

核定。 

前項獎懲列入考評作業之參考，約用人員考評作業事項另訂之。 

十五、約用人員之工作時間、休息、請假及休假，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及

本校彈性上下班差勤管理要點等相關規定辦理。 

約用人員如因公奉准出差，得比照薦任級以下公務員報支出差旅費。 

十六、約用人員之月支報酬依「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薪級表」辦理。「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薪級表」另訂之。 

績效營運管理業務單位及情況特殊單位，得另訂相關規定，簽請學校同

意後辦理。 

十七、約用人員於約用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列權益： 

（一）服務證。 

（二）文康、慶生及社團活動。 

（三）依各保管單位規定使用本校各項設施及服務。 

十八、約用人員如欲於約用期間內離職，應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所訂之預

告期間以書面提出，經學校同意後始得離職。離職時，應辦離職手續並

將經管公物及服務證等繳交相關單位，並將承辦業務交代清楚，若有超

領薪資或借支者，應先繳回或清償，完成離職手續後，始發給離職證明

書。 

十九、負責單位財物管理人業務者，於離職時應將財物清點交接無誤，如有短

少、毀損情形，應負相關法律責任。 

二十、約用人員在約用期間，不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考績法、退休法、撫卹

法、保險法之規定。 

二十一、本要點若有其他未盡事宜，適用有關法令之規定。 

 二十二、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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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總說明 

教育部為落實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用人管理及權益

保障，特訂定發布「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以下

簡稱實施原則)，基於上開法規之訂定及為使約聘教師相關權益更臻明確及契

合實務，爰修正本要點相關規定及附件。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因應實施原則之訂定，配合修正依據法規名稱。（修正規定第一點、第九

點、契約書第十四點、第十五點） 

二、新增約聘教師聘任年齡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修正規定第三點） 

三、配合實施原則規定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二十條第

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修正約聘教師保險及退休內容。（修正

規定第五點、契約書第九點、第十點） 

四、修正應納入聘任契約中明定之權利義務事項；及修正約聘教師評鑑標準

及作業事項規定之訂(修)法通過層級，須經系、院級教評會通過後，提

校教評會備查。（修正規定第六點） 

五、修正約聘教師準用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於到職三個月內報教育部審查

教師資格並發給講師證書；新增評鑑未通過或未辦理評鑑者，不予續聘

之規定；及新增未經續聘者，學校應發給慰助金之規定。（修正規定第

七點、契約書第十四點） 

六、明定約聘教師依規定辦理終止契約、停止契約之執行。（修正規定第八

點、契約書第十三點） 

七、依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第六點內容，酌修部分文字。（修正契約

書第四點） 

八、依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第七點內容，酌修部分文字。（修正契約

書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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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應教學人才

之延攬需要，特依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

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

則」訂定本校約聘教師聘

任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應教學人才

之延攬需要，特依教育部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

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教育部為落實專科以上學

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之用人管理及權益保

障，於一百一十一年五月

二十三日臺教人(五)字第

一一一四二○一四四九A

號令訂定發布「專科以上

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

人員實施原則」。 

二、又原「國立大學校務基金

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業經

教育部一百一十一年七月

十一日臺教人(五)字第一

一一四二○二一三七A號

令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

為「國立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 

三、約聘教師以講師級為限，

其聘任資格及聘任年齡比

照編制內專任教師相關規

定辦理。 

三、約聘教師以講師級為限，

其聘任資格比照本校專任

教師相關規定辦理。 

依「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五

點第一款規定，新增約聘教師

聘任年齡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規定。 

五、約聘教師之勞工保險、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

未規定者，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理，並由本校按月自

其報酬中代扣。 

本校依勞工退休金條例第

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之退休金提繳率

五、約聘教師之勞工保險及全

民健保費、所得稅等，依相

關規定辦理，並由本校按

月自其報酬中代扣。 

約聘教師依勞工退休金條

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第

七條第二項規定提繳勞工

退休金；未具適用勞退條

例提繳退休金規定之身分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

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

則」第五點第十款及第十

一款規定，修正本點第一

項保險及第二項提繳退休

金之內容。 

二、比照「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二十

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一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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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上限提繳退休金，未符該

條例規定者，比照各機關

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

法之規定辦理。 

約聘教師年滿六十五歲

者，應辦理屆齡退休，其退

休生效日期如下： 

(一)於八月一日至次年一

月三十一日間出生

者，至遲為次年二月

一日。 

(二)於二月一日至七月三

十一日間出生者，至

遲為八月一日。 

者，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

人員離職給與辦法」之規

定，提繳離職儲金。 

二項編制內專任教師屆齡

退休規定，增訂第三項約

聘教師屆齡退休年齡及生

效日期，以資明確。 

六、各單位擬約聘教師應經行

政程序簽陳校長同意後，

檢附提聘單（如附件

一）、學經歷證件等相關

資料，提三級教評會審議

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

聘任。 

約聘教師之聘任應訂立契

約，其內容包括：聘期、

終止契約、停止契約之執

行、授課（工作）時數、

差假、薪酬、晉薪、福

利、退休、保險、慰助金

及其他權利義務事項。

（契約書格式如附件

二）。 

前項人員之聘期一年一

聘，擬予續聘者應由原提

聘單位辦理評鑑，並將評

鑑結果及相關資料，提經

系、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及校教評會備查，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續聘。 

六、各單位擬約聘教師應經行

政程序簽陳校長同意後，

檢附提聘單（如附件

一）、學經歷證件等相關

資料，提三級教評會審議

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

聘任。 

約聘教師之聘任應訂立契

約，其內容包括：聘期、

授課（工作）時數、差

假、報酬、福利、離職儲

金、保險及其他權利義務

事項。（契約書格式如附

件二）。 

前項人員之聘期一年一

聘，擬予續聘者應由原提

聘單位辦理評鑑，並將評

鑑結果及相關資料，提經

系、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及校教評會備查，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續聘。聘期屆

滿未經續聘者，視同不續

聘，應無條件離職。 

一、配合「專科以上學校進用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

原則」第十點規定，修正

本點第二項應納入契約中

明定之權利義務事項。 

二、配合本要點第七點第四項

新增未獲再聘者應發給慰

助金之規定，爰修正本點

第三項文字。 

三、修正本點第四項，約聘教

師評鑑標準及作業事項規

定之訂(修)法通過層級，

須經系、院級教評會通過

後，提校教評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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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約聘教師之評鑑標準及作

業事項由提聘單位訂定

之，經系、院級教評會通

過後，提校教評會備查。 

約聘教師之評鑑標準及作

業事項由提聘單位訂定

之，經系級教評會通過

後，提院教評會備查。 

七、約聘教師準用「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審查教師資格並發給講師

證書，惟不得申請升等

(改聘)。 

約聘教師於本校任教滿一

學年，經評鑑通過並獲續

聘者，得予晉薪一級。 

評鑑未通過或未辦理評鑑

者，不予續聘。 

約聘教師除自願離職外，

聘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

「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

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

則」第六點及第七點所定

情事者，本校應比照勞工

退休金條例第十二條規

定，按其於本校服務年資

發給慰助金，每滿一年發

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薪

酬，未滿一年者，以比例

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

平均薪酬為限。 

七、約聘教師於本校任教滿一

學年，經評鑑通過並獲續

聘者，得予晉薪一級。 

約聘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並

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者，得準用專任教師資格

審查規定辦理請頒講師證

書，惟不得申請升等(改

聘)： 

(一)連續任教本校年資滿四

個學期。 

(二)最近連續四個學期每學

期課程意見調查之平均

課程級分皆達4.0以上。

(三)最近連續二年服務評鑑

結果皆達 85分以上。 

一、項次變更，現行條文第二

項移列為第一項，並依

「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

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

則」第五點第五款規定，

修正本點第一項原應符合

相關條件始得申請教師證

書之規定；本規定修正後

進用之約聘教師將準用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規定，於到職

三個月內報教育部審查教

師資格並發給講師證書。 

二、至現職未具所任等級教師

證書之約聘教師，俟本規

定修正後，通知教師及其

所屬系院，於完成三級教

評會審議後，協助報請發

證。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移列為第

二項，內容未修正。 

四、新增本點第三項，評鑑未

通過或未辦理評鑑者，不

予續聘之規定。 

五、依「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

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

則」第五點第十二款規

定，新增本點第四項，未

獲再聘者應發給慰助金之

規定。 

八、約聘教師於聘約有效期

間，如有「專科以上學校

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八、約聘教師於聘約有效期

間，如因教學不力或有其

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

依「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六

點及第七點規定，明定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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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實施原則」第六點及第七

點所定應予終止契約或停

止契約之執行等情事，悉

依該原則相關規定辦理，

如本校另有損害並追償違

約之損害賠償。 

履行義務，本校得終止契

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

期間之酬金外，如本校另

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

賠償。 

辦理終止契約、停止契約之執

行。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進

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

施原則」及相關規定辦

理。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

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

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

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

相關規定辦理。 

因應「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

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之

訂定，配合修正依據法規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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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聘教師聘任契約書部分規定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薪酬標準：比照專任講師

薪級敘          薪點，

每 月 支 新 臺 幣          

元。 

四、報酬標準：比照專任講師

薪級敘          薪點，

每 月 支 新 臺 幣      

元。 

依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

第六點規定，酌修本點部分文

字。 

六、乙方於本校任教滿一學年，

經評鑑通過並獲續聘者，

得予晉薪一級。 

六、乙方如經評鑑通過並獲續

聘者得予晉薪一級。 

依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

第七點規定，酌修本點部分文

字。 

九、退休： 

甲方依勞工退休金條例第

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之退休金提繳率

上限提繳退休金，未符該

條例規定者，比照各機關

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

法之規定辦理。 

乙方年滿六十五歲者，應

辦理屆齡退休，其退休生
效日期如下： 
(一)於八月一日至次年一

月三十一日間出生
者，至遲為次年二月
一日。 

(二)於二月一日至七月三
十一日間出生者，至

遲為八月一日。 

九、約聘教師依勞工退休金條

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

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提繳

勞工退休金；未具適用勞

退條例提繳退休金規定

之身分者，比照「各機關

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

辦法」之規定，提繳離職

儲金。 

一、配合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

業要點第五點第二項修正

規定及本契約書體例，酌

修本點退休金提繳規定。 

二、配合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

業要點第五點第三項規

定，增訂約聘教師屆齡退

休年齡及生效日期，以資

明確。 

十、保險：勞工保險、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未

規定者，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理。其中保費應自付部

分按月自乙方報酬中代

扣，機關補助部分由本校

校務基金相關經費支應。 

十、勞工保險、全民健保、所

得稅及其他未規定者，應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理。其

中保費應自付部分按月

自乙方報酬中代扣，機關

補助部分由本校校務基

金相關經費支應。 

配合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

點第五點第一項修正規定及本

契約書體例，酌修本點保險規

定。 

十三、在聘任期間，乙方應遵

守本校一切規定，如有

「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

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

原則」第六點及第七點

所定應予終止契約或停

止契約之執行等情事，

悉依該原則相關規定辦

十三、在聘任期間，乙方應遵

守本校一切規定，其聘

任之保障不適用甲方編

制內專任教師之相關規

定，如因教學不力或有

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

約應履行義務，甲方得

隨時解聘，乙方並應負

依「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十

點規定，將終止契約、停止契

約之執行納入契約中明定，並

酌修本點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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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理。甲方因經費刪減、業

務裁縮或其他重大事由

得提前終止契約，應至

少於一個月前通知乙

方。乙方如因特別事故

須於聘用期滿前先行離

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

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

始得離職。 

相關法律責任。甲方因

經費刪減、業務裁縮或

其他重大事由得提前終

止契約，應至少於一個

月前通知乙方。乙方如

因特別事故須於聘用期

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

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

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

乙方並均不得要求甲方

支付遣離費或其他費

用。 

十四、乙方係甲方依「專科以

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自

行進用人員。聘期一年

一聘，擬予續聘者應由

原提聘單位辦理評鑑，

並將評鑑結果及相關資

料，提經系、院級教評會

審議通過及校教評會備

查，並陳請校長核定後

續聘。評鑑未通過或未

辦理評鑑者，不予續聘。 

乙方除自願離職外，聘

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

「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

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

原則」第六點及第七點

所定情事者，甲方比照

勞工退休金條例第十二

條規定，按其於甲方服

務年資發給慰助金，每

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

月之平均薪酬，未滿一

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

以發給六個月平均薪酬

為限。 

十四、乙方係甲方依「國立大

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

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自行進用人

員。聘期一年一聘，擬予

續聘者應由原提聘單位

辦理評鑑，並將評鑑結

果及相關資料，提經系、

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及

校教評會備查，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續聘。聘期

屆滿未經續聘者，視同

不續聘，應無條件離職。 

一、配合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

業要點第一點及第七點第

三項之修正，修正本點第

一項部分文字。 

二、配合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

業要點修正增訂第七點第

四項有關發給慰助金之規

定，爰增訂本點第二項，以

資明確。 

 

十五、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

人員實施原則」、「國立

十五、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

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

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配合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

點第一點之修正，修正本點部

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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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臺灣師範大學約聘教師

聘任作業要點」及相關

規定辦理。 

原則」、「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約聘教師聘任作業

要點」及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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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 
99年 5月 5日本校第 328次行政會議通過 

99年 5月 13日師大人字第 0990008462號函發布 

99年 12月 1日本校第 33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點、第 5點及第 7點 

100年 1月 3日師大人字第 0990023779 號函發布 

101年 5月 16日本校第 33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7點 

101年 6月 8日師大人字第 1010011816號函發布 

110年 10月 13日本校第 37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點、第 4點、第 5點、第 7點 

110年 11月 8日師大人字第 1101050518號函發布 

○○年○○月○○日本校第○○○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 點、第 3 點、第 5 點、第

6點、第 7點、第 8點、第 9點及附件 2 

○○年○○月○○日師大人字第○○○○○○○○○○號函發布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應教學人才之延攬需要，特依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訂定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約聘教師，係指本校校務基金自籌經費範圍內，經本校審議通過後約聘之

編制外教師。 

三、約聘教師以講師級為限，其聘任資格及聘任年齡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相關規定辦理。 

四、約聘教師待遇比照專任講師薪級支給，如曾任公職或國內外私人機構之等級相當、性

質相近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辦理提敘。 

約聘教師每週至少應到校四天；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十四小時，授滿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始得支領超授鐘點費，每學期每週以三小時為限。申請減授時數得依本校教師授課時

數核計要點規定辦理。 

約聘教師不須研究評鑑，但應接受教學及服務評鑑。 

約聘教師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益： 

(一)服務證。 

(二)文康、慶生及社團活動。 

(三)依各保管單位規定使用本校各項設施及服務。 

約聘教師之其他權利義務於聘任契約中另定之。 

五、約聘教師之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未規定者，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理，並由本校按月自其報酬中代扣。 

本校依勞工退休金條例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退休金提繳率上限提繳

退休金，未符該條例規定者，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之規定辦理。 

約聘教師年滿六十五歲者，應辦理屆齡退休，其退休生效日期如下： 
(一)於八月一日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間出生者，至遲為次年二月一日。 

(二)於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間出生者，至遲為八月一日。 

六、各單位擬約聘教師應經行政程序簽陳校長同意後，檢附提聘單（如附件一）、學經歷

證件等相關資料，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約聘教師之聘任應訂立契約，其內容包括：聘期、終止契約、停止契約之執行、授課

（工作）時數、差假、薪酬、晉薪、福利、退休、保險、慰助金及其他權利義務事項。

（契約書格式如附件二）。 

前項人員之聘期一年一聘，擬予續聘者應由原提聘單位辦理評鑑，並將評鑑結果及相

關資料，提經系、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及校教評會備查，並陳請校長核定後續聘。 

約聘教師之評鑑標準及作業事項由提聘單位訂定之，經系、院級教評會通過後，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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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評會備查。 

七、約聘教師準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審查教師資格並發給講師證書，惟

不得申請升等(改聘)。 

約聘教師於本校任教滿一學年，經評鑑通過並獲續聘者，得予晉薪一級。 

評鑑未通過或未辦理評鑑者，不予續聘。 

約聘教師除自願離職外，聘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

學人員實施原則」第六點及第七點所定情事者，本校應比照勞工退休金條例第十二條

規定，按其於本校服務年資發給慰助金，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薪酬，未

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薪酬為限。 

八、約聘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如有「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

第六點及第七點所定應予終止契約或停止契約之執行等情事，悉依該原則相關規定辦

理，如本校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

及相關規定辦理。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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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聘教師聘任契約書部分規定修正草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教學需要聘任          老師(以下簡稱乙方)為約聘教師，雙方訂立契約

條款如下： 

一、聘    期：自西元      年     月     日起至西元      年     月    日止。 

二、服務單位：                  。 

三、工作內容：                                                             。 

四、薪酬標準：比照專任講師薪級敘          薪點，每月支新臺幣          元。 

五、授課時數：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14小時，授滿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始得支領超授鐘點費，每學期每週以 3小時為

限。申請減授時數得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規定辦理。 

六、乙方於本校任教滿一學年，經評鑑通過並獲續聘者，得予晉薪一級。 

七、差假：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 

八、福利：依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辦理。 

九、退休： 

甲方依勞工退休金條例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退休金提繳率上限提繳退休金，未符該條例規

定者，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之規定辦理。 

乙方年滿六十五歲者，應辦理屆齡退休，其退休生效日期如下： 

(一)於八月一日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間出生者，至遲為次年二月一日。 

(二)於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間出生者，至遲為八月一日。 

十、保險：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未規定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理。其

中保費應自付部分按月自乙方報酬中代扣，機關補助部分由本校校務基金相關經費支應。 

十一、乙方每週至少應到校 4天，校外兼課或兼職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甲方書面核准；違反規定者，應提送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且該期間所支領之兼職費，應繳付甲方納入校務基金運用。 

十二、乙方應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規定。 

乙方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理、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

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理之關係。對於師生關係有違反前述專業倫理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理。 

乙方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暴力手段處理與性

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三、在聘任期間，乙方應遵守本校一切規定，如有「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六點

及第七點所定應予終止契約或停止契約之執行等情事，悉依該原則相關規定辦理。甲方因經費刪減、業務

裁縮或其他重大事由得提前終止契約，應至少於一個月前通知乙方。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聘用期滿前先

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 

十四、乙方係甲方依「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自行進用人員。聘期一年一聘，擬予續

聘者應由原提聘單位辦理評鑑，並將評鑑結果及相關資料，提經系、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及校教評會備查，

並陳請校長核定後續聘。評鑑未通過或未辦理評鑑者，不予續聘。 

乙方除自願離職外，聘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六點

及第七點所定情事者，甲方比照勞工退休金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按其於甲方服務年資發給慰助金，每滿一

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薪酬，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薪酬為限。 

十五、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理。 

十六、如因本契約相關事項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七、本契約書一式四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餘由甲方分別轉存。（一份歸檔、一份由提聘單位收存、一份由人

事室收存。） 

十八、完成契約書簽訂手續後再行致聘。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校  長：                                   
 
                                 乙  方：                               簽名蓋章 
                                 住      址：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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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落實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

人員之用人管理及權益保障，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係指由專科以上學校遴聘符合法令規

定資格，並全時任職，按月支給薪酬之非編制內專任教學人員。其中公

立專科以上學校進用之人員費用，由學校以校務基金自籌經費或以各部

會獎補助延攬人才與改善師資結構計畫經費支出。 

前項所稱校務基金自籌經費，指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

例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臺北市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基金管理及監

督辦法第八條、高雄市教育發展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第三

條第三款至第十款所定自籌收入。 

三、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

理。 

四、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不得進

用為學校或附屬（設）學校（機構）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對於

學校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

中應迴避進用。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 校長就任前，其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已於學校或

附屬（設）學校（機構）擔任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二） 依學校自訂之聘任程序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且校長已無

裁量餘地。 

  前項第一款不受迴避進用規定限制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不

包括原聘期屆滿或其他原因終止後，由校長另訂新契約進用之情

形。 

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第一

項所定期間內，不得新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但依學校自訂之

聘任程序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且校長已無裁量餘地者，不在此

限。 

五、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遴聘之規定如下： 

（一）遴聘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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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學辦法或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之規定，其

聘任年齡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但依私立學校法第五十

七條規定或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不在此限。 

（二）聘任程序：由學校自行訂定。 

（三）聘期：由學校自行訂定，每次最長不得超過二年，其聘期起

訖日期依契約約定。聘期一年以上者，應辦理評鑑，作為再

聘與否之參考。 

（四）授課時數：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為原則。 

（五）送審及升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遴聘資格聘任者，比照

編制內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辦理審查教師資格並發給教師

證書；符合升等條件者，得比照辦理升等審查。 

（六）差假：比照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 

（七）薪酬： 

1. 本薪（年功薪）及加給比照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項目。 

2. 初聘比照學校編制內各該職級教師之本薪最低一級及學術研

究加給合計數。但有特殊情形，經以契約約定，超過上開合

計數者，從其約定。 

3. 本薪（年功薪）及加給之支給以月計之，並應按月給付，自

實際到職之日起支，並自實際離職之日停支。 

（八）晉薪：由學校自行訂定相關規定，按學年度評定其教學等成

績，並得依評定結果晉本薪（年功薪）一級，至所聘職務等

級最高年功薪為限。 

（九）獎金及福利：由學校自行訂定相關規定。 

（十）退休：由學校依勞工退休金條例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之退休金提繳率上限提繳退休金，未符該條例規定

者，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給與辦法之規定辦理。 

（十一）保險：勞工保險、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

康保險及其他未規定者，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慰助金：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聘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第

六點及第七點所定情事者，學校應比照勞工退休金條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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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條規定，按其於學校服務年資發給慰助金，每滿一年

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薪酬，未滿一年者，以比例計

給；最高以發給六個月平均薪酬為限。 

（十三）救濟：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

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益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勞

資爭議處理或相關訴訟，請求救濟。 

六、學校於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聘期內終止契約，應有下列情形之一： 

（一）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犯內亂、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行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

認有性侵害行為屬實。 

（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

認有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有終止契約之必要。 

（六）受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

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確認，有終止契約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第九十

七條規定處罰，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終止契約之必

要。 

（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

法規定通報，致再度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

湮滅或隱匿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查證屬

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

校查證屬實。 

（十）體罰或霸凌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終止契約之必要。 

（十一）行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終止

契約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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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十三）違反契約情節重大。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有前項第一款至第六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予以終止契約。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有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十款規定情形之一

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予以終止契約；有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第

十一款至第十三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予以終止契

約。 

七、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契約有效期間內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當

然暫時予以停止契約執行： 

（一）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 

（二）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三）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告，在監所執行中。 

八、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契約有效期間內，涉有第六點第一項第四款

至第六款情形之一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暫時予以停止契約執行六個月以下，並靜候

調查；必要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止契約執

行之期間二次，每次不得逾三個月；其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不得超

過契約有效期間。經調查屬實者，依第六點規定辦理。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契約有效期間內，涉有第六點第一項第

七款至第十一款情形之一，服務學校認為有先行停止契約執行進行

調查之必要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暫時予以停止契約

執行三個月以下；必要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延長

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一次，且不得逾三個月；其停止契約執行之期

間不得超過契約有效期間。經調查屬實者，依第六點規定辦理。 

前二項情形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 

九、依第七點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停止契約執行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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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於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不發給薪酬。 

依第七點第一款、前點第一項規定停止契約執行之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於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不發給薪酬；停止契約執行之

事由消滅後，未予終止契約者，補發其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全數本

薪（年功薪）。 

依前點第二項規定停止契約執行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停

止契約執行之期間，發給半數本薪（年功薪）；調查後未予終止契

約者，補發其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另半數本薪（年功薪）。 

十、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聘期、終止契約、停止契約之執行、授課時

數、差假、薪酬、晉薪、獎金、福利、退休、保險、慰助金及其他

權利義務事項，應納入契約中明定。 

十一、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轉任服務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時，學校應依

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 

十二、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轉任服務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後，相關年資

之採計如下： 

（一）升等：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資格經送本部審查通過發給教師

證書者，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年資計算辦理升等。 

（二）敘薪：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年

資，該服務年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十三、國立大學依國家重點領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例第三條設

立之國家重點領域研究學院得準用本原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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